






— 2 —

二、措施与成效

（一）健全管理机制。2018 年 7 月 30 日我局联合发改、财

政、规划、建设等十四个部门印发《海沧区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

设实施意见》（厦海卫计〔2018〕80 号），建立我区加快推进

母婴设施建设联席会议，明确各部门职责，共同推进生育政策支

持措施落地落实。区家发中心明确 2 名工作人员从事母婴设施建

设工作，确保责任到人，措施到位。

（二）加强统筹规划。结合海沧实际，积极与区文旅、建交、

机关事务管理局和总工会等部门协调，统筹年度建设任务。今年

拟新（改）建母婴设施 5 处，其中 4 处公共场所，3 处多性别使

用母婴室，目前已建成 2 家（城建大厦和阿罗海城市广场母婴室）。

（三）加大财政投入。2022 年，针对场所不规范问题，制

作下发标识牌 18 个，导引标识 200 张，宣传材料 400 余份，对

于 2 处新（改）建多性别使用母婴室，分别给予 1 万元补助。2023

年还制作下发标识牌 8 个，导引标识 50 张，宣传材料 200 余份；

3 处拟新（改）建多性别使用母婴室，验收合格后将给予每处 1

万元补助。

（四）整合定位信息。指导各母婴设施建设单位在“厦门母

婴设施分布导航”微信小程序录入设施定位信息和基本情况，居

民通过该微信小程序即可查找设施位置，了解我区母婴设施分布

情况。目前，全区 29 处公共场所母婴室已有 26 处上图，还有 3

处正在收集完善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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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区政协提案办，区政府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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